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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緊急費用附加條款 
 

109.02.24(109)華產企字第073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附加本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緊急費用附加條款（以下簡稱本附加條款），

本保險契約第三條相關費用負擔增列緊急費用。 

前項所稱「緊急費用」係指被保險人在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產生前，且無法取得本公司

書面同意之情況下，得以保險賠償限額的百分之十為上限(本附加條款限額包含在本保險契

約所載之保險期間累積責任限額內，而非另外計算)，先行支付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

但： 

一、如經確認被保險人無權支付該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本公司得要求返還之。 

二、被保公司或被保險人須在首次產生抗辯費用或法律代理費用日起三十日內通知並取得本

公司書面同意。 

 

第二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理，其他事項仍

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